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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会辞  
 
 主 席 欢 迎 委 员 会 成 员 及 各 政 府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第 七 届 观 塘 区 议 会 (下 称
「 区 议 会 」 )属 下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委 员 会 (下 称 「 本 委 员 会 」 )第 四 次 会 议 。  

 
 
I.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 

 
2 .    委 员 并 无 提 出 其 他 意 见 ， 第 三 次 会 议 记 录 获 得 通 过 。  
 
 
II. 食物环境卫生署观塘区环境卫生事务进度报告  
 (观塘区议会食物环境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15 /2 02 4 号 )  
  
3 . 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(下 称 「 食 环 署 」 )代 表 介 绍 文 件 。  
 
4. 主 席 请 食 环 署 蚊 类 风 险 评 估 及 咨 询 小 组 主 管 曾 智 欣 女 士 向 委 员 介 绍
现 时 食 环 署 放 置 诱 蚊 器 的 位 置 及 相 关 参 考 指 引 。  
 
5. 食 环 署 代 表 表 示 诱 蚊 器 指 数 调 查 属 于 登 革 热 病 媒 监 察 计 划 的 一 部 分 ，
食 环 署 会 根 据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的 指 引 ， 在 曾 经 出 现 本 地 登 革 热 个 案 的 地 区 及
人 口 密 集 的 地 方 ， 如 屋 邨 、 公 园 、 学 校 、 医 院 等 放 置 诱 蚊 器 。 现 时 食 环 署
在 小 区 共 选 定 6 4 个 监 察 地 区 ， 其 中 四 个 位 于 观 塘 区 ， 包 括 观 塘 中 、 蓝 田 、
油 塘 和 九 龙 湾 。食 环 署 会 在 每 个 监 察 地 区 放 置 约 6 0 个 诱 蚊 器 。由 于 白 纹 伊
蚊 的 一 般 平 均 飞 行 距 離 通 常 少 于 10 0 米 ，因 此 各 诱 蚊 器 的 摆 放 距 離 约 为 100
米 。 食 环 署 代 表 又 指 一 些 茂 密 的 丛 林 及 近 山 坡 的 地 方 容 易 滋 生 蚊 虫 ， 署 方
已 在 这 些 已 知 的 蚊 患 地 方 加 强 灭 蚊 工 作 ， 因 此 无 需 额 外 放 置 诱 蚊 器 。 食 环
署 代 表 补 充 指 诱 蚊 器 会 在 监 察 地 区 放 置 两 星 期 ， 而 署 方 每 星 期 会 收 集 诱 蚊
器 一 次 。 署 方 会 结 合 两 个 星 期 的 监 察 数 据 ， 以 计 算 分 区 诱 蚊 器 指 数 和 分 区
密 度 指 数 。 署 方 会 在 网 页 定 期 发 布 诱 蚊 器 指 数 及 每 个 监 察 地 区 每 月 的 分 区
诱 蚊 器 指 数 供 市 民 参 考 。  

 
6. 委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
 
6.1 委 员 认 为 食 环 署 应 增 加 放 置 诱 蚊 器 的 地 点 ，在 观 塘 北 、观 塘 南 及

鲤 鱼 门 和 茶 果 岭 等 寮 屋 区 放 置 诱 蚊 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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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委 员 建 议 食 环 署 按 观 塘 区 七 个 分 区 委 员 会 的 范 围 划 分 监 察 地

区 。  
 

6.3 委 员 认 为 食 环 署 应 在 一 些 邻 近 山 坡 及 人 口 密 集 的 地 方 (例 如 秀
茂 坪 区 )放 置 诱 蚊 器 。  

 
6.4 委 员 询 问 为 何 油 塘 5 月 及 6 月 的 诱 蚊 器 指 数 较 去 年 同 期 的 数 字

明 显 上 升 。  
 

6.5 委 员 表 示 夏 季 来 临 容 易 令 蚊 虫 滋 生 ， 认 为 食 环 署 需 加 强 防 治 蚊
患 及 鼠 患 的 工 作 ，特 别 是 在 雨 后 检 视 已 施 放 蚊 沙 和 蚊 药 的 位 置 。 
 

6.6 委 员 认 为 食 环 署 应 加 强 清 理 观 塘 北 一 带 的 污 水 渠 及 雨 水 渠 ， 因
雨 季 可 能 会 令 泥 沙 及 树 叶 被 冲 至 排 水 口 ， 造 成 渠 道 淤 塞 。  
 

6.7 委 员 建 议 食 环 署 引 入 先 进 科 技 ， 以 提 升 防 治 蚊 患 及 鼠 患 工 作 的
效 率 。  

 
6.8 委 员 指 出 诱 蚊 器 指 数 有 所 上 升 ，询 问 食 环 署 会 否 加 强 灭 蚊 工 作 。 

 
7.  食 环 署 代 表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7.1 关 于 诱 蚊 器 位 置 ： 署 方 表 示 在 一 般 情 况 下 ， 登 革 热 病 媒 监 察 不

会 覆 盖 工 业 区 、商 业 区 及 郊 区 。另 外 ，署 方 会 在 每 年 年 底 检 讨 诱
蚊 器 位 置 ，届 时 将 一 并 考 虑 市 区 发 展 情 况 、本 地 登 革 热 个 案 、以
及 委 员 所 提 出 的 建 议 等 因 素 ， 以 制 订 下 一 年 的 登 革 热 病 媒 监 察
范 围 。  
 

7.2 关 于 诱 蚊 器 指 数 大 幅 上 升 ： 署 方 表 示 今 年 4 月 及 5 月 的 气 温 较
1 月 至 3 月 及 去 年 1 0 月 至 1 2 月 高 ， 而 且 雨 季 来 临 令 全 港 蚊 虫
滋 生 较 快 。  
 

7.3 署 方 表 示 已 将 一 些 邻 近 山 坡 及 人 口 密 集 的 地 方 ， 包 括 宝 达 邨 及
安 达 邨 纳 入 诱 蚊 器 的 监 察 范 围 。  

 
8.  委 员 提 出 的 跟 进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
 
8.1 委 员 询 问 现 时 观 塘 区 的 四 个 监 察 地 区 涉 及 什 么 地 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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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2 委 员 询 问 增 设 及 管 理 诱 蚊 器 是 否 需 要 投 放 大 量 资 源 及 成 本 。  
 

8.3 委 员 反 映 诱 蚊 器 指 数 不 能 反 映 实 际 的 蚊 虫 数 量 。  
 

8.4 委 员 认 为 政 府 需 进 行 跨 部 门 合 作 才 能 根 治 蚊 患 。  
 

8.5 委 员 询 问 现 时 食 环 署 采 取 什 么 措 施 应 对 诱 蚊 器 指 数 高 企 的 问
题 。  

 
8.6 委 员 指 出 诱 蚊 器 指 数 是 监 察 白 纹 伊 蚊 而 非 其 他 蚊 虫 。  

 
8.7 委 员 认 为 食 环 署 应 更 改 诱 蚊 器 指 数 的 级 别 ， 不 应 以 2 0%作 为 一

个 级 别 。  

 
9.  食 环 署 代 表 响 应 委 员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
 
9.1 署 方 表 示 一 直 积 极 采 取 灭 蚊 措 施 ， 包 括 移 走 容 易 令 蚊 虫 滋 生 的

积 水 容 器 、清 除 积 水 、喷 洒 灭 虫 药 ，以 及 施 放 蚊 沙 和 蚊 油 。另 外 ，
署 方 亦 会 联 同 其 他 部 门 巡 视 一 些 蚊 患 较 严 重 的 地 点 ， 并 向 有 关
部 门 提 供 相 应 的 防 治 蚊 患 技 术 指 导 。对 于 一 些 蚊 患 严 重 的 地 点 ，
署 方 不 排 除 作 出 检 控 。 由 于 7 月 及 8 月 是 蚊 患 高 峰 期 ， 署 方 将
运 用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(下 称「 民 政 处 」)的 拨 款 ，增 加 外 判 防 虫 治
鼠 流 动 队 伍 ， 以 加 强 灭 蚊 工 作 。  
 

9.2 署 方 表 示 委 员 可 在 食 环 署 网 站 了 解 不 同 监 察 地 区 所 涵 盖 的 范
围 。另 外 ，署 方 指 出 若 将 诱 蚊 器 监 察 地 区 再 划 分 成 不 同 小 区 ，或
会 影 响 数 据 的 代 表 性 。  
 

9.3 署 方 表 示 诱 蚊 器 只 监 察 白 纹 伊 蚊 的 活 跃 度 ， 而 现 时 全 港 录 得 超
过 7 0 种 蚊 子 ，例 如 在 市 区 较 为 常 见 的 致 倦 库 蚊 。即 使 在 一 些 诱
蚊 器 指 数 较 低 的 地 区 ，市 民 亦 可 能 被 白 纹 伊 蚊 以 外 的 蚊 子 叮 咬 。 

 
10. 主 席 总 结 委 员 的 意 见 ，促 请 食 环 署 ( i )清 楚 展 示 现 时 观 塘 区 各 监 察 地 区
所 涵 盖 的 地 点 ，供 委 员 参 阅 ；( i i )积 极 考 虑 委 员 提 出 按 七 个 分 区 委 员 会 范 围
划 分 监 察 地 区 及 增 加 放 置 诱 蚊 器 地 点 的 建 议 ； 以 及 ( i i i )重 新 调 整 诱 蚊 器 的
分 布 。 主 席 亦 鼓 励 各 委 员 汇 报 区 内 的 蚊 患 黑 点 。  
 

[会 后 备 注 ：  
 
食 环 署 表 示 每 年 会 检 讨 小 区 登 革 病 媒 监 察 计 划 ， 以 覆 盖 新 增 本 地 个 案 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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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 热 的 地 点 及 配 合 市 镇 发 展 。 观 塘 区 四 个 监 察 地 点 最 近 一 次 变 动 如 下 ：  
 
观 塘 中 监 察 点 分 别 于 20 1 6 年 将 秀 茂 坪 邨 纳 入 覆 盖 范 围 ，并 增 加 诱 蚊 器 数
目 和 于 2 018 年 扩 大 覆 盖 范 围 至 秀 茂 坪 南 邨 及 附 近 一 带 。 蓝 田 监 察 点 于
2 0 18 年 将 安 达 邨 、 宝 达 邨 及 兴 田 邨 纳 入 覆 盖 范 围 ， 并 增 加 诱 蚊 器 数 目 。
油 塘 监 察 点 于 20 18 年 7 月 成 为 新 增 监 察 地 点 。九 龙 湾 监 察 点 于 20 1 9 年
扩 大 覆 盖 范 围 至 部份九龙湾工商业区，并增加诱蚊器数目。 
 
食环署指蚊子活动不会受行政分界影响，因此，在进行登革热病媒监察时，
应以病媒蚊的习性及登革热的传播风险作为主要考虑因素。  
 
另外，食环署向委员会提供观塘区四个监察地点的覆盖范围地图，秘书处已
于 2 0 2 4 年 9 月 4 日将相关信息向委员传阅。 ]  

 
11.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
 
 

III. 观塘区内环境卫生问题  
(观塘区议会食物环境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16 /2 02 4 号 )  
 

12. 秘 书 介 绍 文 件 。  
 
13. 委 员 提 出 的 跟 进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
 
13.1 委 员 反 映 协 和 街 污 水 渗 漏 问 题 已 持 续 五 至 六 年 ， 虽 然 经 跨 部 门

合 作 后 ，情 况 在 年 初 得 到 改 善 ，而 屋 宇 署 亦 已 向 有 关 业 主 立 案 法
团 发 出 修 葺 命 令 ，惟 渗 漏 问 题 至 今 仍 未 彻 底 解 决 ，故 查 询 政 府 部
门 会 如 何 跟 进 。  
 

13.2 委 员 反 映 花 园 大 厦 玉 莲 台 第 四 座 大 厦 入 口 旁 的 家 居 垃 圾 存 放 点
的 垃 圾 堆 积 问 题 。委 员 引 述 香 港 房 屋 协 会 办 事 处 的 回 复 ，指 近 年
食 环 署 更 换 了 废 物 收 集 承 办 商 ， 而 新 承 办 商 采 用 的 大 型 勾 臂 式
垃 圾 车 因 车 身 过 阔 而 未 能 每 天 进 入 屋 邨 清 理 垃 圾 。 委 员 询 问 现
时 屋 邨 的 垃 圾 收 集 服 务 是 否 仍 然 由 食 环 署 的 废 物 收 集 承 办 商 提
供 ， 以 及 相 关 承 办 商 可 否 改 用 车 身 较 窄 的 压 缩 型 垃 圾 车 收 集 家
居 垃 圾 。  

 
13.3 委 员 反 映 油 塘 油 美 苑 的 两 个 垃 圾 存 放 点 同 样 面 对 因 大 型 垃 圾 车

车 身 过 阔 而 未 能 进 入 屋 邨 清 理 垃 圾 的 情 况 ， 造 成 大 型 家 居 垃 圾
堆 积 的 问 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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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4 委 员 询 问 各 部 门 会 如 何 跟 进 已 拆 售 屋 邨 的 环 境 卫 生 问 题 。  

 
13.5 委 员 向 环 保 署 查 询 有 关 油 塘 水 泥 厂 的 事 宜 ， 询 问 该 署 在 申 请 法

庭 禁 制 令 期 间 会 否 采 取 进 一 步 行 动 处 理 水 泥 厂 的 违 法 作 业 情
况 。  

 
13.6 委 员 建 议 食 环 署 联 同 区 议 员 定 期 巡 查 卫 生 黑 点 ， 以 确 保 彻 底 解

决 相 关 问 题 。  
 

13.7 委 员 建 议 房 屋 署 及 相 关 执 法 部 门 在 《 2 0 24 年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(修
订 )条 例 》 生 效 后 加 强 执 法 。  

 
13.8 委 员 建 议 食 环 署 加 强 督 导 及 监 管 外 判 承 办 商 处 理 垃 圾 车 泄 漏 污

水 的 问 题 及 简 化 举 报 程 序 。  
 

13.9 委 员 表 示 食 环 署 应 详 细 研 究 勾 臂 式 垃 圾 车 车 身 过 大 而 未 能 进 入
屋 邨 的 问 题 ， 以 便 市 民 弃 置 大 型 家 居 垃 圾 。  

 
13.10 委 员 询 问 食 环 署 清 洁 街 道 的 程 序 。  

 
14. 食 环 署 代 表 响 应 委 员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14.1 关 于 收 集 屋 邨 家 居 垃 圾 的 问 题 ： 署 方 表 示 现 时 家 居 垃 圾 收 集 服
务 由 外 判 承 办 商 负 责 ， 他 们 一 般 采 用 大 型 勾 臂 式 垃 圾 车 或 压 缩
型 垃 圾 车 收 集 大 型 家 居 垃 圾 。 署 方 会 在 收 集 相 关 资 料 后 回 复 委
员 。  
 
[会 后 备 注 ：食 环 署 于 20 2 4 年 7 月 1 9 日 致 电 联 络 相 关 议 员 ，并
告 知 有 关 事 宜 的 跟 进 情 况 。食 环 署 表 示 ，有 关 屋 苑 可 提 出 合 适 的
新 收 集 点 ， 署 方 会 安 排 试 车 以 评 估 是 否 适 合 在 新 收 集 点 提 供 大
型 家 居 废 物 收 集 服 务 。 ]  

 
14.2 关 于 已 拆 售 屋 邨 的 环 境 卫 生 问 题 ： 署 方 会 要 求 相 关 管 理 公 司 改

善 有 关 问 题 。面 对 屡 劝 不 改 的 情 况 ，署 方 会 去 信 要 求 涉 事 人 在 限
期 内 改 善 有 关 问 题 ， 并 在 限 期 过 后 对 涉 事 人 作 出 检 控 。  

 
14.3 关 于 清 洁 街 道 的 程 序 ： 署 方 表 示 现 时 除 以 传 统 洗 街 车 清 洁 街 道

外 ，亦 会 采 用 小 型 洗 街 车 作 深 层 清 洁 。另 外 ，在 一 些 较 为 狭 窄 的
街 道 及 交 通 繁 忙 的 地 方 ，署 方 会 派 出 热 水 枪 队 、使 用 高 速 自 转 式



 7 

高 压 清 洗 盘 或 以 拖 桶 盛 载 清 水 清 刷 街 道 。 署 方 会 因 应 街 道 人 流
及 街 道 洁 净 情 况 决 定 清 洁 频 率 。  

 
14.4 关 于 协 和 大 厦 污 水 渗 漏 问 题 ：署 方 表 示 会 密 切 留 意 相 关 情 况 ，并

加 强 清 洗 该 地 点 。  
 

15. 环 保 署 代 表 响 应 委 员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15.1 关 于 油 塘 区 混 凝 土 厂 ： 环 保 署 表 示 一 直 密 切 关 注 油 塘 区 所 有 混
凝 土 厂 的 运 作 ，并 依 法 跟 进 所 有 违 法 行 为 。署 方 已 就 油 塘 东 源 街
2 0 号 及 2 2 号 混 凝 土 厂 涉 嫌 违 反《 空 气 污 染 管 制 条 例 》发 出 超 过
3 0 张 传 票 提 出 刑 事 检 控 。 此 外 ， 环 保 署 亦 已 透 过 律 政 司 向 法 庭
申 请 临 时 禁 制 令 ，以 禁 止 两 间 混 凝 土 厂 的 运 作 造 成 公 众 滋 扰 。由
于 所 有 案 件 已 进 入 司 法 程 序 ，署 方 不 便 再 作 评 论 。此 外 ，环 境 及
生 态 局 及 环 保 署 已 向 立 法 会 提 出 修 订《 空 气 污 染 管 制 条 例 》，加
大 执 法 权 力 ，包 括 封 闭 违 规 处 所 ，以 更 有 效 打 击 无 牌 进 行 指 明 工
序 的 违 法 行 为 。 署 方 会 继 续 密 切 跟 进 有 关 事 宜 。  
 

15.2 关 于 协 和 大 厦 污 水 渗 漏 问 题 ： 署 方 表 示 在 今 年 2 月 透 过 色 水 追
踪 测 试 确 认 污 水 源 自 协 和 大 厦 的 污 水 系 统 后 ， 已 随 即 要 求 大 厦
负 责 人 采 取 临 时 措 施 。此 外 ，署 方 亦 曾 联 同 民 政 处 检 查 协 和 大 厦
其 中 一 个 污 水 排 放 系 统 的 污 水 井 ，确 认 排 放 系 统 有 损 坏 情 况 。相
关 调 查 结 果 亦 已 转 交 屋 宇 署 以 跟 进 污 水 系 统 修 葺 事 宜 。  

 
16. 房 屋 署 代 表 表 示 署 方 会 积 极 处 理 仍 然 由 该 署 管 理 的 已 拆 售 屋 邨 的 环
境 卫 生 问 题 。 至 于 已 成 立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的 已 拆 售 屋 邨 ， 署 方 会 就 相 关 环 境
卫 生 问 题 转 介 法 团 或 管 理 公 司 ， 如 有 需 要 ， 会 以 业 主 身 分 在 法 团 会 议 上 提
出 有 关 问 题 。  

 
17.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
 
 
IV. 其他事项  
 
18. 委 员 指 出 地 政 总 署 在 20 2 4 年 1 月 为 每 位 区 议 员 分 配  13 个 于 路 旁 展
示 非 商 业 宣 传 品 的 指 定 展 示 点 。 惟 委 员 于 今 年 5 月 视 察 后 ， 发 现 观 塘 区 内
仍 有 不 少 指 定 展 示 点 被 闲 置 ， 因 此 询 问 该 署 为 何 不 将 正 被 闲 置 的 展 示 点 分
配 予 区 议 员 或 地 区 团 体 使 用 ， 抑 或 该 等 展 示 点 已 预 留 作 其 他 用 途 。  
 
19. 民 政 处 代 表 表 示 会 向 相 关 部 门 反 映 有 关 查 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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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 委 员 建 议 地 政 总 署 预 留 展 示 点 供 关 爱 队 及 长 期 与 民 政 处 合 作 的 地 区
团 体 使 用 ， 以 便 他 们 在 当 区 宣 传 服 务 及 活 动 。  
 
21. 主 席 希 望 地 政 总 署 因 应 委 员 的 意 见 调 整 分 配 展 示 点 的 安 排 ，并 委 派 代
表 出 席 下 一 次 会 议 ， 解 答 委 员 的 查 询 。  
 
22.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
 
[会 后 备 注 ： 秘 书 处 已 于 2 02 4 年  9  月  4  日 向 委 员 转 发 地 政 总 署 有 关 路 旁
展 示 非 商 业 宣 传 品 管 理 计 划 分 配 指 定 展 示 点 的 回 复 。 ]  
 

 
V. 下次会议日期  

 
23. 下 次 会 议 定 于 20 24 年 9 月 16 日 (星 期 一 )下 午 2 时 30 分 举 行 。  
 
24.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4 时 11 分 结 束 。  

 
本会议记录于 2024 年 9 月 16 日获得通过。  
 

 
观塘区议会秘书处  
2 0 24 年 9 月  


